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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3-001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2022 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2022年第四季度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合计
199,600股。 其中：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56.25万份， 实际行权期为 2021 年
11月 15日至 2022年 11月 5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 年第四季度，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52,700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9.37%。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56.25 万份，实际行权期为至 2022 年 11
月 7日至 2023年 11月 5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年第四季度，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136,700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24.30%。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6.84 万份，实际行权期为 2022 年 4
月 27日至 2023年 3月 23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2年第四季度，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10,200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14.91%。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
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0年 5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0年 6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3、2020年 9月 4 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4 日
至 2020年 9月 13日， 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
议。 公示期满后，公司于 2020年 9月 15日披露了《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0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0年 9月 21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等相关事项的议案，并
披露了《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0年 9月 2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本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0年 11月 6日，公司完成了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手续。首
次实际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187.50 万份，行权价格为 63.00 元/份；首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59.80万股，授予价格为 31.50元/股。

7、2021年 1月 28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部分权益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1年 3月 24日， 公司完成了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的授予
登记手续。预留实际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25.20万份，行权价格为 66.28元/份；预留实际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 92.90万股，授予价格为 33.14元/股。

9、2021年 9月 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权益失
效的公告》。鉴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的 21.40万份股票期权自激励计划
经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超过 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预留权益已经失效。

10、2021年 10月 20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
查意见。 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 148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
权数量为 56.25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1、2022年 3月 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
意见。 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 45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
数量为 6.84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2、2022年 8月 8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13、2022年 10月 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核查意见。 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 148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
行权数量为 56.25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 （份）

2022 年第四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行权数量 （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
的比重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业务
骨干（148 人 ） 562,500 52,700 562,500 100%

合计（148 人 ） 562,500 52,700 562,500 100%

2、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第二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 （份）

2022 年第四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行权数量 （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二
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
的比重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业务
骨干（148 人 ） 562,500 136,700 136,700 24.30%

合计（148 人 ） 562,500 136,700 136,700 24.30%

3、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 （份）

2022 年第四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行权数量
（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
的比重

技术骨干及业务骨干
（45 人） 68,400 10,200 47,400 69.30%

合计（45 人 ） 68,400 10,200 47,400 69.30%

注：1、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实际行权期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1 月
5日。 截至 2022年 11月 5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全部行权。

2、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
易， 以上行权数据为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
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均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可行权人数为 148 人，2022 年第四季度共有 9 人参与行权且完成

登记；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期可行权人数为 148人，2022年第四季度共有 63人参与行权且完
成登记；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期可行权人数为 45人，2022年第四季度共有 8人参与行权且完
成登记。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

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2年第四季度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

数量合计为 199,600股。
（三）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自主行权变动数
（2022.10.1-2022.12.31）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26,402,400 0 226,402,4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0,976,100 199,600 191,175,700

股份合计 417,378,500 199,600 417,578,100

注：2022年 10月 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公司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
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07.94万股。详见公
司于 2022年 11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

上述股本变动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2年第四季度，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数为 52,700股；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
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数为 136,700股；预留授
予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
份数为 10,200股，合计 199,600股，共募集资金 12,338,796 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3-001
转债代码：113615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累计共有 231,929,000 元“金诚转债”转换为公司股

票， 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8,384,263 股， 占“金诚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3.151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金诚转债”金额为 768,071,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76.8071%。

● 本季度转股情况： 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金诚转债” 转股金额为
79,902,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6,366,504 股，占“金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91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25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3日公开发行

了 100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00,0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5号文同意， 公司 10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 1月 1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转债简称“金诚转债”，转债代码“113615”。
根据有关规定和《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金诚转债”的转股期起止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29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2日。
因 2021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金诚转债” 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7 月 11 日起调整为 12.55 元/

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发布的《金诚信关于“金诚转债”因权益分派引起的转股价
格调整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金诚转债”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转股金额为 79,902,000 元，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6,366,504股，占“金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913%。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累计共有 231,929,000元“金诚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 18,384,263股，占“金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3.1512%。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金诚转债”金额为 768,071,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76.807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 年 9 月 30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95,426,191 6,366,504 601,792,695

总股本 595,426,191 6,366,504 601,792,695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10-82561878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3-003
债券代码：113600 债券简称：新星转债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141,969,000元“新星转债”转为公司

A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5,951,87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3.7199%。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新星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453,03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76.1397%。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235,000 元“新

星转债” 转为公司 A 股股份， 累计转股数量为 9,852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6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41 号”文核准，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公开发行了 595.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59,5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年，即 2020年 8月 13日至 2026
年 8月 12日；债券票面利率：第一年 0.4%、第二年 0.6%、第三年 1%、第四年 1.5%、第五年 2.5%、第六
年 3%。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01 号文同意， 公司 59,5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9月 11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星转债”，债券代码“113600”。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 公司发行的“新星转债” 自 2021年 2月 1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转股的初始价格为
23.85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发行的“新星转债”转股期为 2021 年 2 月 19 日至 2026 年 8 月 12 日。 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235,000 元“新星转债”转为公司 A 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9,85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62%。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有人民
币 141,969,000元“新星转债”转为公司 A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5,951,87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3.7199%。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尚未转股的“新星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53,031,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 76.139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 年 9 月 30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5,942,021 9,852 165,951,873

总股本 165,942,021 9,852 165,951,873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29891365
邮箱：ir@stalloys.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148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转债代码：118020 转债简称：芳源转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108,265 股， 占公司总股本 511,718,000
股的比例为 0.61%。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7.00 元/股，最低价为 14.62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49,997,428.3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拟用
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8.50 元/股（含），拟用于本次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7,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2022 年 11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0）、《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103）。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3,108,265股， 占公司总股本 511,718,000股的比例为 0.61%。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7.00元/股，

最低价为 14.62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7,428.36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5167 证券简称：利柏特 公告编号：2023-001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2022年 12月，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785,80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0%， 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8.93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 8.06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14,998,266.3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2022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12.00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即自 2022年 10月 27日至 2023年 10月 26日。 本次回购事项的具体内容详

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二、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2022 年 12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785,8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0.40%， 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8.93 元/股、 最低价为人民币 8.06 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14,998,266.3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2年 12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337,2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2%，购买
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8.93元/股、 最低价为人民币 7.94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9,398,760.3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回购期

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1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88.0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9%，购买

的最高价为 20.01元/股，最低价为 18.0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663.1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1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同意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 其中，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万（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 5,000万（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29.89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20.50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方案之日起 30个交易日。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2022 年 12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78.65 万股，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 0.79%，购买的最高价为 19.93 元/股、最低价为 18.07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478.14 万元（不
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88.02 万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9%，购买的最高价为 20.01 元/股，最低价为 18.07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663.11 万元（不含交
易费用）。

已回购股份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 290,700 股，该部分回购
已于 2022年 12月 13日期限届满且实施完毕；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股份数量

为 589,460股。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3816 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2023-001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二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二期）方案的议案》,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3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 2022年 10月 13日至 2023年 10月 12日。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9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二期）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6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的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 1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1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最高成交价为 42.3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0.2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499.91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
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43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5%，最高成交价为 42.3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9.91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500.70 万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 日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现场检查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作为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山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及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 于 2022年 12月 26日对丰山集团 2022 年度有关情况进行了现场检
查。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
胡宏欣、王杰秋
（三）现场检查时间
2022年 12月 26日
（四）现场检查人员
胡宏欣、吕嘉滢
（五）现场检查手段
??项目组根据事先制订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采取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

进行沟通和询问、查看公司生产经营场所、走访公司控股股东及检查主要控股和参股公司、查阅公司
账簿和原始凭证及其他相关资料、 与负责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负责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
银行等沟通交流等形式，对包括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信息披露情况、独立性以及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
对外投资情况以及经营状况在内的事项进行了现场检查。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并对公司三会文件、会议记录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

关信息进行对比分析。
核查意见：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一致，披露内容完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公告及报备材料保存完整。
（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丰山集团的公司章程、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及其他内部控

制制度，查阅了丰山集团 2022 年度的三会会议通知、会议记录、会议决议等资料，重点关注了上述会
议召集、召开方式与表决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查阅了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工作资料文件；与公司的相关
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

核查意见：2022 年度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治
理结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得到贯彻执行，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要求履行职责，公司治理机制有效
地发挥了作用；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科学合理、对部门或岗位业务的权限范围、审批程序和
相应责任等规定明确合规，风险评估和控制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
集、通知、召开、审议、表决等事项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记录及其他会

议资料保存完整，会议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董事或监事签名确认。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重点关注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查阅了丰山

集团《公司章程》及相关会议记录、银行对账单及往来明细账等，并与公司财务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
核查意见：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权属清晰，人员、机构、业务、财务保持完全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

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丰山集团募集资金账户的银行对账单、 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会计凭证等资

料，并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
核查意见：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能按照制度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已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通过查阅财务资料及有关文件，并与公司财务、高管人员沟通交流，对公司关联交

易情况、对外担保情况、重大对外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
核查意见：公司已经按照规定，制定了《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通过查阅丰山集团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重要采购销售合同等，并与公司高管

沟通交流，对公司的经营发展状况进行了核查。
核查意见：公司采购、生产、销售及研发等业务正常开展，公司主要业务的市场前景未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
（七）其他应当予以现场检查的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项目组建议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积极组织开展并加强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最新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醒公司继续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同
时，建议公司持续加强市场调研、优化公司内部治理。

四、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规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
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未发现丰山集团存在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
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过程当中，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有关要求，对丰山集团认真履行

了持续督导职责，经过本次现场核查工作，保荐机构认为：2022 年丰山集团在公司治理、内控制度、三
会运作、独立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重要方面的运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要求。保荐机构也将持续关注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督促公司有效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公告。

特此报告！
保荐代表人(签名)： 胡宏欣 王杰秋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1 月 3 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公告编号：2023-001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本次转股期间，累计共有 26,000元“城地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

量为 1,070 股，占发行总量的 0.0022%；自 2021 年 2 月 4 日转股首日起，累计共有 1,411,000 元“城地
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56,663股，占发行总量的 0.117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2年 12月 30日，“城地转债”尚有 1,198,589,000 元未转股，占“城

地转债”发行总量的 99.882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8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开发行了 1,200.00 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20,000万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 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64号文同意，公司 1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8 月

20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城地转债”，债券代码“113596”。
（三）可转债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城地转债”自 2021 年 2 月 4 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 29.21元/股。

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21 年 6 月， 公司以总股本
375,587,343 股为基数进行了权益分派的实施，登记日前进行转股的股数参与本次转增，相应转增股

已于 2021年 6月 25日起上市。 同时， 根据可转债价格调整方案， 公司可转债当前转股价格调整为
24.26元。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22 年 9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期间，累计共有 26,000 元“城地转债”转换成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1,070股，占发行总量的 0.0022%。
尚未转股的“城地转债”金额为 1,198,589,000元，占发行总量的 99.8824%。
三、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2022 年第四季度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 年 9 月 30 日 ）

变动后
（2022 年 12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22,721,392 /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28,031,941 450,754,403

总股本 450,753,333 450,754,403

四、其他
投资者如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可拨打公司投资者热线 021-52806755进行咨询。
五、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当前股价低于城地转债的转股价，请投资者审慎判断是否要进行债转股操作，对于投资

者因转股导致的自身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3-001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有 45.7 万元“塞力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累

计转股股数为 26,853股，占“塞力转债”转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31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塞力转债”金额为 54,285.3 万元，

占“塞力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159%。
● 本季度转股情况：“塞力转债”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累计转股金额

为 2.5 万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466 股， 占“塞力转债” 转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0715%。 此次可转债转股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因此并未造成公司总股本变动。

一、塞力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3 号）核准，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公开发行 543.31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4,331万元，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06 号文同意， 公司 54,331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9月 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塞力转债”，债券代码“113601”。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塞力转
债”自 2021年 3月 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塞力转债”的转股价格未做调整，为 16.9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1、公司本次发行的“塞力转债”的转股期为 2021年 3月 1日至 2026年 8月 20日。
2、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累计已有人民币 2.5 万元“塞力转债”转为公司

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 1,466 股，占“塞力转债”转股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0715%。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45.7万元“塞力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26,853 股，占“塞力转
债”转股前公司总股本的 0.01310%。

3、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塞力转债”金额为 54,285.3 万元，占“塞力转债”发行总
量的比例为 99.9159%。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 年 9 月 30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新增股份）

变动后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695,648 0 2,193,766

有限售 条件流 通 股 -股 权
激励股份 3,695,648 0 2,193,76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1,323,345 0 201,323,345

总股本 205,018,993 0 203,517,111

注：公司将回购股份作为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来源之一，并优先使用回购库存股转股，不足部分
使用新增发的股票。回购股份作为转股来源生效日期为 2021年 3月 25日。此次可转债转股来源为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因此并未造成公司总股本变动。上述表格中股份变动的原因为公司股权激
励股份第二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进行股份回购注销形成。

四、其他事项
1、联系部门：证券部
2、电话：027-83386378
3、传真：027-83084202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吉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2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 1月 3日，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0005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2023 年 1 月 3 日，你公司提交发布关于前期公告内容更正的公告称，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钢石）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控股）实际控制的企
业，上海钢石的投资运营决策、人员及印鉴证照管理、资金支付审批等均由杉杉控股作出和控制。经事
后审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现有如下问题请公司予以核实并补充披
露。

一、关于前后信息披露不一致。 前期,我部多次向你公司发函，要求核实上海钢石与杉杉控股及其
子公司宁波炬泰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及相关方均回复称上海钢石与杉杉控股不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双方在上市公司层面独立行权。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前后信息披露不一致的原因；（2）在上
海钢石受杉杉控股控制线索明显的情况下，公司及相关方前期多次予以否认的原因，是否故意背离事
实，虚假披露信息；（3）公司及相关方前期的核实方式、程序，相关方是否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进行核实；（4）在杉杉控股与上海钢石关联关系认定错误
中的主要责任人；（5）是否还存在其他信息披露违规情况，如有，请立即纠正。

二、关于隐瞒一致行动关系。 上海钢石于 2020年 7月 17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 3.95亿元受让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代陕国投·持盈 3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所持 53,516,410
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在明显背离事实的情况下，相关股东隐瞒一致行动
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否为规避要约收购义务，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三、关于相关方勤勉尽职。前期，在对杉杉控股和上海钢石的关联关系认定中，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认为两公司均独立决策、未互相施加影响，并认定上海钢石和宁波炬泰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上
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之专项法律意见书》。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独立董事、中介机构相关尽职调查的方式与程序，在相关

线索明确的情况下，独立董事与中介机构所发表意见与事实明显背离，是否已充分履职尽责。
请你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23年 1月 10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我部将根

据违规情形，对相关方采取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
公司将按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5166 证券简称：聚合顺 公告编号：2023-001
转债代码：111003 转债简称：聚合转债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90,000 元“聚合转债”转为杭州聚合

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 股普通股，占“聚合转债”发行总量的 0.0441%,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6,230股，占“聚合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20%。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聚合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203,910,000元，占“聚合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559%。

●本季度转股情况： 自 2022年 10月 0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季度可转债转股金额共计

33,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2,283股。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67号）核准，2022年 3月 7日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0,4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为 20.40万手（204万张），期限 6年。

（二）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00 号文同意，公司 20,4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4月 19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聚合转债”，债券代码“111003”。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聚合转债”自 2022 年 9 月 13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14.63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14.42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2022年 5月 17日转股价格由 14.63元/股调整为 14.42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1日披露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聚
合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号：2022-055）。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聚合转债”转股期为：2022年 9月 13日至 2028年 3月 6日。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90,000 元“聚合转债”转为公司 A 股普通股，占“聚合
转债”发行总量的 0.0441%,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6,230 股，占“聚合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 0.0020%。

自 2022年 10月 0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季度可转债转股金额共计 33,000元，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 2,283股。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尚未转股的“聚合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03,910,000 元，占“聚合转债”发
行总量的 99.9559%。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 年 9 月 30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7,941,888 - 127,941,88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7,609,059 2,283 187,611,342

总股本 315,550,947 2,283 315,553,230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1-82955559
咨询邮箱：jhsdm@jhspa6.com
特此公告。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01 月 04 日


